
中加瑞合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 年 12 月 12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加瑞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加瑞合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0397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0 年 11 月 25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加瑞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中加
瑞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3 年 12 月 04 日

截 止 收 益 分
配 基 准 日 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 :人民币
元） 1.0720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 :人
民币元） 205,621,469.36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 :元/10 份基金份额 ） 0.5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为 2023 年第 1 次分红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3 年 12 月 13 日

除息日 2023 年 12 月 13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 年 12 月 14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的全体基金份额
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由红利转得的基金份额将以 2023 年 12 月
13 日除权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红利再投资所转
换的基金份额于 2023 年 12 月 14 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本公司对红利再
投资所产生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2023 年 12 月 15 日起
投资者可以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
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1、权益登记日当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日申请赎
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3、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各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方

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不含 2023 年 12 月 13 日 )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如
希望修改分红方式，请务必在 2023 年 12 月 13 日前 (不含 2023 年 12 月 13 日 )到销售网点办妥
变更手续。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00-95526（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均可拨打）网

站：http://www.bobbns.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
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并根
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
相适应，自主判断基金的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12 月 12 日

CC77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曹秉琛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2023 年 12 月 12 日 星期二

易方达富惠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 年 12 月 12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富惠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富惠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3214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 年 8 月 24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易方达富惠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易方达富惠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
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3 年 12 月 6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23 年度的第 2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富惠纯债债券 A 易方达富惠纯债债券 C 易方达富惠纯债债券 D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3214 017621 019606

截止基准日 下 属 分 级 基
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
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0280 1.0269 1.0278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
分配利润 （单位 ： 人民币
元）

7,063,658.74 7,588,899.32 61,987,663.56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
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
分配金额 （单位 ： 人民币
元 ）

- -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 ：人民币元/10 份基
金份额 ） 0.170 0.170 0.17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3 年 12 月 13 日

除息日 2023 年 12 月 13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 年 12 月 14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按 2023 年 12 月 13 日
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确定 ，本公司将于红利发放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
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 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的持有期限自红利发放日开始计
算 。2023 年 12 月 15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 ）
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基金份额，其分红方式按照红利再投资处
理。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暂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所得
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1） 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2023 年 12 月 14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
出。

（2）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
关规定处理。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

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权益登记日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在易方达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已经确认并登记的分红方式为准。如需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工作
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前到销售机构办理变更手续， 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工作日交易时间结
束后提交的修改分红方式申请对本次分红无效。

（3）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18088，或登陆网
站 www.efunds.com.cn 了解相关情况。 投资者也可以前往本基金有关销售机构进行咨询。 本基
金的销售机构详见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12 月 12 日

泰信添鑫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调整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限制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 年 12 月 12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信添鑫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泰信添鑫中短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6239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泰信添鑫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

暂 停 相 关 业 务 的
起始日 、金额及原
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3 年 12 月 12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3 年 12 月 12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3 年 12 月 12 日

限制申购金 额 （单 位 ：人 民
币元 ） 5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单位 ：
人民币元 ） 5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单
位：人民币元 ） 5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 、大额转换转
入 、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
明

为保证本基金的稳定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泰信添鑫中短债债券 A 泰信添鑫中短债债券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6239 016240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 、大额转换转入 、
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 （单位 ： 人民币
元 ） 500,000.00 5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单位 ：人民
币元） 500,000.00 5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单位 ：
人民币元 ） 500,000.00 500,000.00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自 2023 年 12 月 12 日起，泰信添鑫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调整本基金非直销渠道（除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
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
外）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限制，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
转换转入金额限制调整为 500,000.00 元。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通过非直销渠道（除腾安基金销
售（深圳）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外）累计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
本基金金额超过 500,000.00 元，本基金管理人将有权拒绝。 本基金 A 份额、C 份额合并计算。

2、自 2023 年 12 月 12 日起，本基金在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京东肯特瑞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大额申购、 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限制仍参照本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
发布《泰信添鑫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限制公告》执行。

3、本基金限制上述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转换转入业务期间，其他业务正常
办理。 本基金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转换转入业务时间另行公告。

4、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ftfund.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988 或
（021）38784566 了解详细情况。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12 月 12 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长信浦瑞 87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的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 年 12 月 12 日
一、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信浦瑞 87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信浦瑞 87 个月定开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9699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0 年 8 月 10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长信浦瑞
87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长信浦瑞 87 个月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3 年 12 月 8 日

截 止 收 益 分 配
基 准 日 的 相 关
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元） 1.0098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 ：
元 ） 78,147,421.72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
位 ：元）

23,444,226.52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 份基金份额 ） 0.097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23 年度的第 3 次分红

注：根据《长信浦瑞 87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在符合
基金法定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可进行收益分配， 本基金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该次可供分
配利润的 30%。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基金份
额净值减去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本次分红方案符合合同约定。

二、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3 年 12 月 13 日

除息日 2023 年 12 月 13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 年 12 月 15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本基金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本基金合同约定 ，收益分配方式仅限于现金分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 ［2002］128 号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重要事项
1、本次分红公告已经本基金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2、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收益分配方式仅限于现金分红。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有关事宜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网站：https://www.cxfund.com.cn
客户服务专线：4007005566（免长话费）
五、风险提示
因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调整至初始面值或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

仍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因分红导致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
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 12 月 12 日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暂停光大银行申购（含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业务的公告
根据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光大银行“）签订的代理销售协议，本公司自 2023 年 12 月 12 日起，因业务需要暂停本公
司旗下部分基金产品在光大银行的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业务，基金的赎回及转换转
出等业务正常办理。

一、 本次暂停的基金产品：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519508 万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

二、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95
网址： www.cebbank.com
2、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0800
网址：www.wjasset.com
风险提示：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承诺基金投资最
低收益、也不保证基金投资一定赢利，请投资者在充分考虑风险的情况下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
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
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
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方式。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关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代销
旗下部分基金并接受费率优惠的公告

根据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浙商银行”）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2023 年 12 月 12 日起，浙商银行开始代理销售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投资者可通过浙商银行办理该产品的申购、赎回、转换
（如开通）等业务，其他业务的开通情况敬请投资者留意届时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27
网址:� www.czbank.com
2、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021-61195566，400-620-8888（免长途通话费）
网址 www.bocifunds.com
附：基金列表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3316 中银证券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 (A 类份额)

003317 中银证券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 (B 类份额)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
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货币市场基金表现的保证。

投资前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
受能力相适应。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本次费率调整解释权归浙商银行所
有，有关费率调整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浙商银行的有关告知。

特此公告。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1203 证券简称：大中矿业 公告编号：2023-144
� � � 债券代码：127070 债券简称：大中转债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孙公司完成探矿权延续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探矿权完成延续登记的情况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孙公司郴州市城泰矿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郴州城泰”）于近日完成湖南省临武县鸡脚山矿区钨锡多金属矿探矿权有
效期的延续工作，并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颁发的《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具体内
容如下：

1、 探矿权人：郴州市城泰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 探矿权人地址：郴州市临武县武水镇环城南路与晴岚路交汇处龙源山水 9 栋 3 层 302
3、 勘查项目名称：湖南省临武县鸡脚山矿区钨锡多金属矿详查
4、 有效期限：2023 年 11 月 20 日至 2028 年 11 月 19 日
5、 地理位置：湖南省临武县花塘乡
6、 图幅号：G49E016019
7、 勘查面积：10.805 平方公里
8、 证号：T1000002023113018001472
9、 发证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二、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成功延续鸡脚山矿区钨锡多金属矿探矿权的有效期， 有助于公司加速鸡脚山矿区的

勘探工程，为尽早取得采矿证推进项目建设奠定了基础，此举符合公司拓展锂矿新能源业务的
战略规划。 勘探工程结束后，公司将及时办理探转采的相关手续。

探矿权转为采矿权还需履行相关监管部门的审批，采矿权取得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 备查文件
《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1 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部

分代销机构协商一致，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新增代销机构，详情如下：
一、 适用基金范围
1.2023 年 12 月 12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江苏银行”）办理下

表所列基金产品的开户、认购、申购、赎回等相关业务。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TA 类别

017111 申万菱信中证同业存单 AAA 指数 7 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 自建 TA

006609 申万菱信安泰瑞利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自建 TA

007240 申万菱信安泰瑞利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自建 TA

016105 申万菱信兴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自建 TA

016106 申万菱信兴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自建 TA

017291 申万菱信养老目标日期 2045 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自建 TA

017067 申万菱信中证 10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A 自建 TA

017068 申万菱信中证 10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C 自建 TA

016748 申万菱信稳鑫 60 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自建 TA

016749 申万菱信稳鑫 60 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自建 TA

019731 申万菱信添利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自建 TA

019732 申万菱信添利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自建 TA

2.2023 年 12 月 15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招商银行”）办理下
表所列基金产品的开户、申购、赎回等相关业务。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TA 类别

163111 申万菱信中小企业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A 中登 TA

007799 申万菱信中小企业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C 中登 TA

注：1.本公司旗下自建 TA 基金与中登（“中登”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简称）TA
基金之间不能相互转换，以上基金产品的具体业务规则以各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 2.申万菱信
添利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于 2023 年 12 月 4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0 日通过本公司
直销中心和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公开发售。

二、 咨询方式

代销机构简称 客服电话 官方网站

江苏银行 95319 www.jsbchina.cn

招商银行 95555 www.cmbchina.com

本公司旗下各基金的销售机构信息也可登录本公司官方网站（www.swsmu.com） 进行查
询，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各基金详情， 请参阅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或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880-8588 或 021-962299）进行咨询。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本公司旗下各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定投、转换等相关
业务。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12 月 12 日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调整停牌股票

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

监会公告[2017]13 号）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
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 [2013]13 号）的原则和有关要求，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自 2023 年 12 月 11 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对本公
司旗下部分基金所持有的“万达电影”（证券代码：002739）股票进行估值。

待该股票的交易体现出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
将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
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邦护卫”、“发
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主板
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1889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战略配售。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主承销

商”或“保荐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
商）。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2,688.1721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
开发售股份。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1,612.9221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1,075.2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00%。 网上及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9.10元/股。 发行人于2023年
12月11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安邦护卫”A股1,075.25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12
月1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于2023年12月13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认购资金
应当于2023年12月13日（T+2日）16:00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
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
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 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年12月13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
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
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
购、 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以及存在其他违
反《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行为的，将被视
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
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8,278,189户，有效申购股数为58,380,522,000股，网上发行初
步中签率为0.01841796%。 配号总数为116,761,044个，号码范
围为100,000,000,000� -100,116,761,043。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
购倍数为5,429.48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
1,075.3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537.6221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20%；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2,150.5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80%。 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683677%。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2023年12月12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707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的抽签仪式，并将于2023年
12月13日（T+2日）在披露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的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

发行人：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12日

浙江丰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将于2023年12月1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

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

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

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经济参考

网，www.jjckb.cn，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丰茂股份

（二）股票代码：301459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8,000.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2,000.00万股，全部

为公开发行的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该市场具

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

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

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

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

公司行业统计分类指引（2023）年》，发行人属于“橡胶和塑料

制品业”（代码：C29）大类下的“橡胶板、管、带制造”（代码：

C2912）。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同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

静态市盈率为25.46倍（截至2023年11月28日（T-4日），请投

资者决策时参考。

截至2023年11月28日（T-4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

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2年扣
非前 EPS
（元 /股）

2022年扣
非后 EPS
（元 /股）

T-4日股票
收盘价

（元 /股）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倍）-
扣非前（2022

年）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倍）-
扣非后（2022

年）
002224.SZ 三力士 0.0916 0.1019 5.81 63.43 57.02
000887.SZ 中鼎股份 0.7324 0.5584 13.47 18.39 24.12
300375.SZ 鹏翎股份 0.1002 0.0867 6.20 61.88 71.51
300547.SZ 川环科技 0.5920 0.5535 18.60 31.42 33.60
605255.SH 天普股份 0.1907 0.1494 18.80 98.58 125.84

平均值（剔除天普股份后） 43.78 46.56

数据来源：Wind，数据截至2023年11月28日（T-4日）。

注1：市盈率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2：2022年扣非前/后EPS=2022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归母净利润/T-4日总股本。

本次发行价格31.90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2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

率为28.27倍， 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2023年11月28日（T-4

日）发布的“C29橡胶和塑料制品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

率25.46倍，超出幅度为11.04%，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静态市盈

率平均水平， 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

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

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浙江丰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余姚市锦凤路22号

联系人：吴勋苗

电话：0574-62762228

传真：0574-62760988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曹明、苗健

联系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318号东方国际金融

广场24层

电话：021-2315� 3888

传真：021-2315� 3500

发行人：浙江丰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12日


